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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园临时卡实施细则 

 

为了进一步落实校园卡管理办法，规范操作，保障校园卡业务稳

步发展，根据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园卡管理办法》（广外校[2020]18

号），特制定校园临时卡实施细则。 

第一条 我校制作发行的校园临时卡（含实体卡、虚拟卡），实

行实名制，只可在校内饭堂、超市等消费网点进行消费，仅代表学校

临时人员身份。 

第二条 除家属临时卡外，其他临时卡（短期进修、培训、交流

访问校外人员、物业人员、后勤实体各类人员、附属中小学教职工等）

均需由学校各单位集体办理。原则上只办理虚拟卡，根据自愿原则办

理实体卡，对公业务实体卡办卡费由办卡单位统一汇入校园卡专用银

行账户。 

第三条 校园临时卡申办方式： 

1. 在我校进行进修、培训、交流访问等短期来校的校外人员，

需由校内接待单位提供申办人资料，在“线上办事大厅”提交校园临

时卡办理申请，由校内接待单位副处职级以上领导审核通过后，打印

申请表并加盖公章，凭《申请表》和《银行转账回单》办理，制卡完

成后由经办人统一领取发放。 



2. 在校内为师生提供服务的校外人员，如物业管理人员、后勤

实体各类人员、附属中小学聘用的教职工等，由其主管部门提供申办

人资料，填报校园临时卡办理申请，提交其单位所属校内主管部门审

批，校内主管部门副处职级以上领导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，凭《申请

表》、聘用合同和有效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。 

3. 申办人实名信息包括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件号码及使用期限。

申办人资料电子版发送到校园卡管理办公室对外服务邮箱（xyk@ 

gdufs.edu.cn）。 

4. 校园卡管理办公室在收到办理校园卡申请、实名信息和办卡

费用后，7 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录入及制卡。 

第四条 临时卡有效期。对公办理的临时卡，有效期按照申请填

写的日期设置；家属临时卡在主卡的有效期内，可按实际使用情况设

置有效期，其他临时卡以聘用合同期设置有效期。临时卡有效期到期

后，卡片功能终止，学校无需回收卡片。 

第五条 临时卡余额退费。除对公业务以外，个人名义的临时卡

原则上不办理退费业务。如卡内有余额，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校园

卡到校园卡管理办公室申请延期消费，延期消费最长期限为 30 天。

如有特殊情况急需退费的，持卡人需填写校园卡余额退款申请，办理

余额退费审批流程，退到持卡人登记的有效银行卡账号内。因个人登

记银行信息有误导致余额退费不成功的，责任由持卡人自行承担。 

第六条 临时卡销户。以单位名义统一办卡的，办理临时卡销户

手续时，由校内接待单位统一办理临时卡销户退款业务，卡内余额统



一汇入对公账户。个人名义的临时卡账户，已超过有效期 6 个月且卡

内余额已清零的，定期进行销户处理，销户后的卡片所有功能终止。 

第七条 其他相关事宜，按照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园卡管理办

法》执行。 

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 

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校园卡管理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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